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　函

 
地址：326020  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

851號
承辦人：陳頌惠
電話：(03)485-5368　分機：1608
電子信箱：candace0923@wda.gov.tw

 
受文者：國立中央大學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桃分署訓字第11532001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附件一 附件二 

主旨：檢送本分署資訊應用職類聘用助理訓練師職缺1名徵才公
告1份，敬請惠予協助鼓勵、推薦技優人員報名參加甄
試，或於網頁及相關管道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 
正本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、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中正

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
立臺灣大學、國立宜蘭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金門大學、國立空中大學、
國立屏東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國立聯合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
大學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、大葉大學、義守大學、華梵學
校財團法人華梵大學、長庚大學、逢甲大學、亞洲大學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、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科技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
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中信金學校財團法人中信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
學、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、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、健行
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、僑光科技大學、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
學院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、南開科技大學、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
國德霖科技大學、建國科技大學、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、明志科技
大學、朝陽科技大學、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、東南科技大學、正修
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、聖約翰科技大學、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
技大學、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、黎明技術學院、龍華科技大學、台
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、嶺東科技大學、樹德科技大學、弘光科技大
學、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、崑山科技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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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